防止返贫动态监测流程

初步筛选：农户自主申报、部门筛查预警、基层干部排查

↓

村级申报：收集相关资料并召开民主评议会

↓

部门比对：按照“七严四甄别”要求，开展

数据信息比对

↓

乡镇审核：审核后符合条件的对象在乡村两级

公示不少于5天
↓

县级审批：市乡村振兴局汇总、审核后，报市委

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批

↓

公告标识：批复名单在乡村两级公告并录入国家系统

↓

落实帮扶：研究制定具体帮扶措施，落实帮扶责任

↓

动态管理：建立定期的数据信息共享机制，分析数据信息，评估帮扶效果

    防止返贫动态监测风险消除程序

民主评议：村委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评议
↓

村级公示：民主评议通过后在村公示不少于5天
↓

乡镇审核：由乡镇组织人员逐户审核
↓

县级审批：市乡村振兴局汇总、审核后，报市委

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批

↓

公告标识：审批结果在县乡村公告并在国家系统标注
